附件4

《济宁市泗河保护管理条例》

（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）

删除第七条。

将第八条修改为：“沿河市、县、乡依法建立健全河长制。各级河长负责本行政区域河段管理和保护相关工作。”

删除第九条。
将第十九条第一项修改为：“在禁止焚烧的区域和时段露天焚烧秸秆、落叶等产生烟尘污染的物质；”

将第四十三条修改为：“违反本条例第十九条第（一）项规定，在禁止焚烧的区域和时段露天焚烧秸秆、落叶等产生烟尘污染的物质，由农业主管部门、城市管理部门或者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责令改正，可以处五百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的罚款。”

删除第四十五条第二款。

